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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批判： 

存在形态、生成机制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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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与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并向数字信息领域蔓延

和扩张的意识形态产物。数字化的内容消费和消费形式的数字化是其主要的两种存在形态，其生成机

制主要包括资本循环机制、媒介传播机制、心理操控机制等。对新消费主义的危害性的考查，也应相

应地在这些生成机制中展开。面对新消费主义，需要采取系列措施进行应对：在认知层面解构消费异

化，批判和超越新消费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强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在现实

层面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导向作用，有序规范数字文化。只有形成应对新消费主义的有效合

力，才能使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助力新时代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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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主义并非天然存在的，而是资本主义发

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主要被资本主义用以协调

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它服

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自我增殖的内在逻辑。随着

2008 年以来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在我国的

蓬勃发展，“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今天生活的基

本现实”[1]，数字因素已然引起了消费领域的深

刻变革。相比于以往而言，数字资本逻辑支配下

的新消费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作为消费

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模式演变和发展新阶段，新

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与数字信息技术的

深度融合下向数字信息领域蔓延的产物和结果，

因而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既不可避免地

具有消费主义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有着数字时代

消费主义所特有的表现形态。数字化时代下的新

消费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推动了包括消

费在内的数字信息领域的蓬勃发展，并在数字商

品化、数字产业化的加速推进下刺激着数字经济

发展的日新月异，引发了消费内容、消费方式、

消费规模及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为数字经济的

增长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它

又不可否认地会带来负面影响，对社会的主流价

值观念产生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

于崇高价值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数

字化时代下新消费主义的存在形态，洞悉和揭示

其生成机制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施以有效的思

想批判和价值引领，既可以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

消费观念，又可以促进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无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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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时代下新消费主义的 
存在形态 

 

    消费主义是一种肇始于 19 世纪末，发端于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思潮，意指“不是为了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

是追求被文化形式所不断制造出来的消费欲望

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2]。消费主义的盛行既

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也离不开资本增殖

逻辑的助推。在物质资料获得基本保障之后，消

费就“成为一种‘关键性的经济需要’”[3]。同

样，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既离不开数字信

息技术大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也离

不开数字资本逻辑的强有力推动。它是“数字资

本驱动下消费主义的新形态，消费环节的全部要

素都作为数据存在……每一个环节都被数据算

法统一起来，作为数字编码在数字界面获得意

义”[4]。在数字信息技术的配合下，新消费主义

“不仅没有消解传统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反而

使这种资本逻辑进一步强化，变得更隐蔽”[4]。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新消费主义在社会发展

当中具有双重表现：一方面，它表现为奠基于数

字信息技术的数字产业化及数字商品化，依托数

字信息技术优势而形成的数字消费文化演变为

普罗大众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依

托数字信息技术优势营造起的消费主义文化氛

围，它刺激和促进着大众对数字商品的消费，使

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实物消费的数字化消费形式

逐渐演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消费行为和

消费习惯。换言之，数字化的内容消费和消费形

式的数字化是数字化时代下新消费主义的两种

主要存在形态。 

    (一) 数字化的内容消费 

    历史步入 21 世纪，新兴的科学技术，特别

是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深刻影响着人类

社会。“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

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

变”[5]，主导性的资本形态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日益转化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成为一种全新

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的形成使得数字信息技术

可以全方位与多层次地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

各个领域之中，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与此

同时，数字资本的形成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

应。在消费领域，数字资本逻辑与消费文化的结

合催生了新消费主义，并日益由物质领域的消费

蔓延至精神文化领域的消费，由实体领域的消费

延伸到虚拟领域的数字化消费，推动了数字化时

代下的新消费主义的勃兴。当前，数字化的内容

消费呈现出如下三种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化内容消费折射出数字生产的商

品化和产业化趋势。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突飞猛

进，我国数字行业所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及

规模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增加，并在资本逻辑的推

动下演变为商品，被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

中。在此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数字化商

品的价值，数字生产不仅被商品化，而且被产业

化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数字化的产品和服

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和交换，在数字市场中一跃

成数字化商品，数字（或数据）也演化为可以在

市场中自由买卖的商品，例如记录数字用户消费

历史的数据、浏览记录数据、用户反馈数据等。

毫无疑问，掩藏在数字商品背后的是资本的增殖

逻辑。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沦为了服务于资本增

殖的普通商品，并被资本家和数字平台按照数字

用户的喜好来进行批量生产。可见，数字生产的

商品化和产业化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数字资本

逻辑支配下数字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向。 

    第二，数字化内容消费的娱乐化和符号化。

在内容上，数字化消费呈现出娱乐化和庸俗化倾

向。在数字的商品化、产业化，资本逻辑及数字

用户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数字内容的创新

和发展也呈现出娱乐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一方

面，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数字商品的生产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商品的生产需

要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使身处“加

速社会”中的人们能够通过消费娱乐化的数字商

品，获得短暂的快乐和放松。另一方面，在数字

化的世界中，为了更加便捷和大量地生产数字商

品，掌握更多的消费者群体，数字商品的生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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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市场化和大众化的需求，其结果往往是数

字内容及精神内核被轻视甚至剥离，而更多地关

注数字内容的庸俗化表达，以此迎合一些数字消

费者的低级趣味和娱乐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中，

数字消费者的价值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

逻辑的侵蚀，弱化自身对人生意义、理想信念等

方面的崇高价值的积极探索，从而沦为肤浅的娱

乐化和庸俗化的消费者，导致人们在价值观念上

过于追求自我享乐，陷入虚幻而庸俗的狂热泥沼

之中，最终导致个体精神需求的娱乐化和庸俗

化。同时，数字化消费也呈现出符号化和虚假化

倾向。在数字网络空间的“拟态环境”中，虚拟

数字空间的数字符号消费取代了现实环境的实

物消费，消费对象变为商品的符号属性。消费者

通过消费数字商品来获得符号价值，以此“通过

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来实现自己所拥有的梦

想、欲望和离奇幻想”[6]，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

“消费者被符号的意指体系所吸收的过程”[7]。

就此，数字信息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完成了

对数字领域的符号化和消费化叙事，将人们的消

费需要从现实的、真实的实物需要转向虚拟环境

中的虚假化符号需求。消费者“不再仅仅追求商

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更在意商品所承载的象征

意义的符号价值”[6]。数字化消费在表面上带给

人们以虚假的身份平等和优越感的同时，也陷入

了另外一种困境，那就是“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

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

言”[8]，由此导致了符号消费的身份焦虑感。然

而，这种困境实际上被消费主义所遮蔽了，消费

者沉迷在幻象中不能自拔。 

    第三，数字化内容消费的功利化与消费异

化。随着数字资本主导下的数字信息技术不断渗

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人们在数字领域被迫耗费越

来越多的金钱和精力，甚至不惜超前消费和借贷

消费。“随着消费信贷的发展，每个人(包括工人

和学生)都能获得消费者信贷(其中一些是掠夺性

的)”[9]，企图以此跟上数字化的发展和数字消费

的潮流，获得“他者”的认同，而这恰好为新消

费主义传播功利化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潜在空间。

如若数字消费者不能正确且及时地识别和抵制

这种消费观念，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边的功利

化消费泥潭之中，丧失在消费社会中的甄别能力

与自控能力。至此，数字化消费便走向了消费异

化。所谓消费异化，指的是“消费向人的对立面

转化”[10]，即消费活动脱离人的支配和控制而“依

照商品的性质控制和奴役人”[10]。 

    (二) 消费形式的数字化 

    在数字资本的推动下，数字因素渗透到人们

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数字化消费演变为一

种生活样态。与此同时，新消费主义的数字化叙

事图景也自然而然地架构起来，数字化消费的文

化氛围和社会风气日渐兴起。换言之，消费主义

在数字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延伸到了数字用户的

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着数字

消费的文化。数字消费者个体显然是难以拒斥消

费主义及消费文化的，唯有接受消费主义的驯

化，方可被纳入消费社会的秩序之中。具体而言，

数字化时代下新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第一，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发生了

变化。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消费不仅是满足

物欲的纯粹行为，还是出于种种企图而对‘象征

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手段和策略”[11]。数字化

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对人们的渗透性影响是潜

移默化的，它以一种数字形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显现，并想方设法地规训数字消费者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习惯。新消费主义通过激发人们的消费

欲望，诱导人们产生消费冲动，进而产生虚假的

消费需求，在不知不觉中驯化了数字消费者的思

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之沦为数字资本的“奴

隶”。在数字化时代，新消费主义对人的主体消

费意识和消费习惯的规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鼓吹消费活动是人们日常活动的核心，使

人们认为高消费及消费自由彰显的是人的自由

本性。事实上，这种主张的产生是个人主义和享

乐主义在作祟，其目的在于诱导人们形成歪曲的

消费观念，即“生为消费，死亦为消费”的错误

消费理念。换言之，在消费主义看来，消费俨然

成了人之为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了消费，也

就没有了人之自由。其二，鼓吹人生存的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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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数字化消费，企图以此来误导人们养成

错误的消费理念。 

    第二，新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数字景观。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新消费主义不仅从思想观念的维

度对人们进行诱导和规训，而且还在人们的现实

生活中营造起数字景观，通过“景观遮蔽”来误

导人们树立生活的价值和乐趣就是进行消费的

观念。“排山倒海的媒体广告、异彩纷呈的娱乐

综艺、丰富多彩的影视产品，以及映现在其中目

不暇接的商品、变幻莫测的情景、五彩斑斓的场

所，又为这一消费网格筑构起一个物资丰盛、欲

望横流的消费空间”[12]。可见，数字信息技术的

高速发展，使数字消费得以便捷地渗透到人们生

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数

字景观也为人们打造起一个又一个消费幻象。

“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

的渴望与追求”[13]，身处数字景观中的人们无不

受到这些景观的影响，一边享受着这些数字景观

给生产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一边在这些纷繁复

杂的数字消费幻象中走向迷失，放弃了对消费的

目的、意义和价值的探寻。 

 

二、新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及危害 
 

    新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化阶段

的产物，其生成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一系

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

是资本的增殖逻辑。因此，对新消费主义的考查

和理解，既脱离不了对社会消费领域的考查，也

有必要综合考查和把握新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

具体而言，新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资本

循环机制、媒介传播机制与心理操控机制。 

    (一) 数字化消费的资本循环机制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

不同的起主要作用的资本发展形态，迄今为止主

要有分别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等为

典型代表的发展形态。在数字化时代，新消费主

义的盛行根源于数字资本增殖的欲望和运动。换

言之，新消费主义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

辑，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

的的。为此，新消费主义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刺激

人们的数字消费需求，从而使数字产业在资本循

环中实现资本增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消费是

社会生产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就意味着社会生

产出来的商品唯有不断地被消费者所消费，商品

的使用价值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价值，实现

商品的“惊险跳跃”。不仅如此，消费还是能否

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及时地促进商品的

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得以顺利推进的

关键一步。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资本的增殖

属性必然向数字领域延伸，数字的产品化和产业

化是大势所趋。一般来说，数字生产本应是有独

特个性和创造性的活动，然而在资本增殖逻辑支

配下的数字生产却不是这么回事。为了追逐利

润，资本家必然会最大限度地进行生产并促进消

费。就此而言，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数字生产的产

量和规模，数字生产也会选择标准化的批量化生

产模式。换言之，数字资本家生产数字产品和提

供数字服务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真实的个

性化消费需求。数字化消费演变为目的和手段，

这也成了数字资本家加速数字资本循环的关键

一环。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资本家收回了生产成

本，获得了剩余价值，在完成一轮资本循环的同

时，也相应地开启了新一轮的资本循环历程。另

一方面，在数字资本逻辑支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数字产业客观上使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不可

避免地出现娱乐化和庸俗化倾向。众所周知，在

资本的增殖逻辑里，逐利是永恒不变的。因此，

资本会自发地流向能够获得利润的领域，同时会

不惜一切代价地追逐利润。数字化时代下数字产

业的娱乐化和庸俗化趋势便是数字资本逻辑作

用下的产物。质言之，数字产业的娱乐化和庸俗

化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大批量地生产数字商

品，还能够吸引数字消费者的注意力和兴趣，从

而扩大消费者的规模，在提高流量和点击量的同

时满足他们的感官需求。数字资本逻辑支配下的

数字消费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也给人们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质量下降，数字商

品的价值和意蕴被解构。高质量的数字产品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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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服务被质量堪忧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取代，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新消费主义营造

出了一个缺乏精神内核和真实价值的幻象世界。

第二，消费演变为纯粹和虚拟的数字消费，无法

满足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和生活层次的精神

需求，引发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不利于人们实

现美好生活。 

    (二) 数字消费的媒介传播机制 

    数字信息技术的升级迭代推动了媒介传播

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便利了数字消费的传播和普

及。数字生产的批量化和规模化脱离不了大众传

媒的推波助澜。尤其是随着“大智移云”等技术

的长足进步，基于推荐算法的数字平台能够实现

数字消费信息的精准化推送和管理，在大数据的

配合下准确识别用户的消费需求，精准地向消费

者推送个性化的数字商品，大大提高了数字消费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大众传媒和数字平台

还通过自身的技术和信息优势，形成了数字商品

的符号、标签，并赋予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通

过对这些数字符号和标签进行深度发掘和推介，

大众传媒和数字平台可以顺利地将数字商品的

价值和意义传递给受众，完成对受众的消费引

导，为其虚构了消费幻象。在数字化时代，大众

传媒和数字平台不仅是消费文化的传播工具，而

且由于受到数字资本的支配，它们本身也已经演

变为资本增殖逻辑的工具和手段，以及数字消费

的关键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和数字平台在推动数

字的商品化、产业化、符号化及娱乐化等进程中

的作用不可小觑，与之相伴的是不可忽视的负面

影响。具体而言，数字的商品化和娱乐化解构了

数字本该具有的功能，使数字沦为资本增殖的工

具和手段，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社会的消费环境和

文化景象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社会出现不良的消

费风气和消费习惯，尤其是具有炫耀性和过度化

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字化时代的社

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三) 数字消费的心理操控机制 

    新消费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盛行，与其对大

众心理的操控分不开。新消费主义运用心理操控

机制，在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进行着传播和蔓

延：其一，就群体的心理层面而言，新消费主义

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来分析

消费者群体的心理特征和消费倾向，进行心理暗

示和诱导，广泛推介数字商品，促进数字商品的

规模消费；通过大众媒体和数字平台将数字商品

包装和打造成所谓的时尚品，在全网范围内渲染

消费氛围，制造人人都在消费的假象，使深陷其

中的消费者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从众性、攀

比性的消费行为。在工业化时代，工业产品经由

一整套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生产体系设计和生产

出来，具有普遍和可复制的特征，因而人们的消

费也展现出一定的模式化特征。到了数字化时

代，数字消费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

体验，使消费者获得所谓的自由和幸福体验，因

而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

化，数字企业会在数字产品的营销过程中通过

“饥饿营销”方式来创造稀缺性，通过贴标签等

手段来进行心理暗示，从而诱导消费者进行选择

和消费，以满足消费者的炫耀心理和个性化消费

需求。受到数字资本所设置的符号陷阱的影响，

身处“信息茧房”的人们容易越陷越深，最终在

虚假的和不必要的数字消费中丧失其独立性和

自主性。其二，就个体心理层面而言，消费主义

和数字资本的“合谋”让信息化背景下的新消费

主义以数字信息技术来激发人的欲望，最大限度

地诱导人们产生虚假的消费需求，并满足这些消

费需求，同时也刺激着消费者生发出新的消费需

求。“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

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

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

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4](224−225)工业时代的商

品生产需要瞄准消费者的需求，甚至是“病态欲

望”，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从而获得利润。其

实，数字商品的工业化生产也遵循着同样的逻

辑，即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生产出相应的

数字商品，并同时刺激他们的新的欲望，进而在

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实现数字商品的接连不

断的生产和消费，实现数字资本的持续扩张和增

殖。此外，新消费主义还利用消费成瘾的心理机

制来规训消费者的行为和习惯，以实现对数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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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操控。与传统的物质消费不同，在虚拟空间

中进行的数字消费突破了时空限制，能够给人们

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在数字资本和数字信息技

术的配合下，新消费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虚假的消

费满足和空泛的获得感，这些消费体验的获得离

不开数字消费的心理成瘾机制。在这个机制的作

用下，数字消费者唯有不断地进行消费，才能获

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而为了获得更大的满足感，

又必然要进行金额更高和规模更大的数字消费

活动。数字消费的心理操控机制不仅会对人们的

消费观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持续不断地对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产生影响。数字消费的

价值观念在这种机制的操纵下被广泛传播，使数

字消费者沉迷于数字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消费欲

望的满足，让数字消费者在“短平快”和无节制

的日常消费中丧失对高尚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

想的追求，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数字化时代下新消费主义的 
应对策略 

 

    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的多重作用机

制给数字产业和数字消费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和危害。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采取

系列措施应对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具体

而言，在认知层面，解构消费异化，批判和超越

新消费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在现实层面，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作用，有序规

范数字文化。只有形成应对新消费主义的有效

合力，才能使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助力新时代美好生

活的实现。 

    (一) 解构消费异化，批判和超越新消费主义 

    在新消费主义看来，数字不是服务于人的，

而是服从和服务于数字资本逻辑的，因而它所带

来的是一种异化的数字价值。在资本逻辑的支配

下，这种异化的数字价值使数字消费的目的从促

进人的发展演变为满足人的享受需求，最终沦为

实现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因此，要超越

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必然要批判异化的

数字价值，实现数字价值的理性回归，将数字价

值转变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发挥其在创造

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和提升生活水平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异化的数字价值不是从人本身出发

的，因而它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消极作用。回归

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就能够克服

和超越物化逻辑的支配，让数字回归到人这个根

本目的上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应当指出的

是，批判和超越资本的逻辑并不意味着不要资

本，二者并不能画上等号。在发展社会主义数字

经济的大背景下，盲目地拒斥资本，无视数字资

本的作用是错误和不可取的。应该敞开怀抱，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批判和超越数字消费主义

的基础上推动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健康

发展。 

    (二)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在全

社会范围内凝聚价值共识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事关整个社会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对其进行任何的解构和弱化都会

削弱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基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发挥价值引领作用，捍卫和巩固我国

的社会认同基础。为此，应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全方位、多层次地丰富宣传

载体，以此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

解和认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消费主

义的引领作用。对于新消费主义的作用，应辩证

地看待。具体而言，既要看到新消费主义的消极

一面，即它会竭尽所能地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

行解构，以传播新消费主义的错误的价值理念和

思想，这无疑会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新消费主义在促进数字

信息技术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助力数字经济发

展及提升人的数字素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而

对新消费主义，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在批判中予

以扬弃。具体而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引领作用，既要让新消费主义发挥正面效应，

使其为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同时又要

坚决抵制异化的数字价值观和错误的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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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们思想的侵袭和干扰。 

    (三)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作

用，有序规范数字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推进数字化时代的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对新消费主

义，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引领作用，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坚

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导向，规范数字

消费文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

加瓦。在实践层面，需要采取系列举措进行应对。 

    第一，在数字化时代的数字经济实践中，实

现数字生产者、传播者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一

方面，数字生产者和传播者要树立精品意识，坚

持生产和传播高质量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在

内容选择上，大众媒体和数字平台要充分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数字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要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出来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大力宣介，更好地讲好中国故

事。另一方面，数字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认知水

平，自觉选择高质量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进

行消费，自觉鉴别和抵制庸俗和肤浅的数字商

品，精准识别消费主义的错误思想并予以坚决抵

制。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二者的

共同作用下，数字平台和大众媒体才能持续地发

挥数字商品的正向价值，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消

费需要，最终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数字经济

的行稳致远。 

    第二，引导数字企业将社会效益放在更加优

先的位置上。从资本的逻辑来看，新消费主义

无疑是为资本服务的，它是“数字资本主义的

产物，体现了数字资本逻辑对消费者的隐形宰

制”[4]。要引导新消费主义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倾

向，就“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

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

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此，要为资本设置‘红

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

野蛮生长”[15]，要限制资本活动的范围和方式，

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规训消费者的消费观

念的行为。引导数字企业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统一起来，在二者的统一中将社会效益摆在更加

优先的位置上。 

    第三，完善相关的规约制度，提升驾驭数字

信息技术的能力。新消费主义是随社会的数字化

转型而形成的一个新议题，有别于传统的消费主

义形态。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

问题。“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针对数字市

场，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构建数字伦理体

系[16]。此外，还要强化对数字信息技术的掌控能

力，通过创新大众传媒的传播渠道、优化传播方

式等，为引领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提供

“硬实力”和“软实力”保障。 

 

四、结语 
 

    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正在全方位、多

层次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为人们带

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的同时，也衍生出新的消费

异化。然而，国内学界对数字化时代下的新消费

主义的关注却不多见，大多数学者对消费主义有

着强烈的道德贬斥态度，相关研究“呈现出极为

鲜明和单一的批判基调”[17]。唯有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展开对新消费主义的批判，认识到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

路”[14](182)，方能在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

展的发展中透视和解码新消费主义，从而更好发

挥其积极作用，这是之后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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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of new consumerism in the digital era: Existence forms, 
generation mechanism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LI Guojia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new consumerism in the digital era is an ideological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nsumerism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its spread and expansion into the field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e consumption of digitalized contents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consumption forms are the two 

main forms of existence, and their generation mechanisms mainly include capital circulation mechanism, 

media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mechanism, and so 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arm of new consumerism should also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ly in these generative mechanisms. In the face 

of new consumerism, a series of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tackle it: at the cognitive level, deconstructing 

consumer alienation, criticizing and surpassing new consumerism; at the value level,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mainstream values and consolidating social consensu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playing the 

guiding role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rderly regulating digital culture. Only by 

forming an effective joint force to address new consumerism, ca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conform to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tter assist people in 

achieving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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